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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當 局 計 劃 採 購 新 的 指 揮 及 控 制 通 訊 系 統 (通 訊系 統 )，

以 更 換 警 務 處 行 動 處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， 包 括 巡 邏 警 員 以 及 交 通

部 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和 衝 鋒 隊 的 人 員 現 用 的 系 統 。 本 文 件 旨 在

告 知 議 員 有 關 的 計 劃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現 用 的 通 訊 系 統現 用 的 通 訊 系 統現 用 的 通 訊 系 統現 用 的 通 訊 系 統

2 . 巡 邏 警 員 現 用 的 通 訊 系 統 (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)在 一 九 九

零 年 開 始 使 用 。 該 系 統 包 括 綜 合 通 訊 系 統 (一 般稱 為 無 線 電 巡

邏 通 話 系 統 )、 9 9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附 屬 系 統 和 第 二 代 指 揮 及 控

制 電 腦 系 統 (控 制 系 統 )。 控 制 系 統 的 主 要 功 能 ， 是 結 合 無 線

電 巡 邏 通 話 網 絡 和 999 緊 急 求 救 服 務 ， 從 而 提 供 綜 合 的 電 腦

化 指 揮 及 控 制 設 施 。 警 隊 的 三 個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均 設 有

終 端 機 ， 可 以 支 援 主 管 人 員 處 理 並 調 配 資 源 往 事 發 現 場 。 各

間 警 署 亦 設 有 終 端 機 ， 以 便 隨 時 留 意 和 跟 進 在 分 區 發 生 的 事

故 。 所 有 透 過 9 9 9 或 在 警 署 報 告 的 事 故 詳 情 會 輸 入 控 制 系

統 ， 該 系 統 會 核 對 地 點 及 自 動 將 資 料 傳 送 到 所 屬 的 分 區 控 制

台 ， 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時 調 配 資 源 。 控 制 系 統 提 供 的 電 腦 服 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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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 圍 包 括 日 常 的 警 務 工 作 、 內 部 保 安 以 至 重 大 事 故 。 該 系 統

與 第 二 代 警 務 處 姓 名 索 引 電 腦 系 統 (索 引 系 統 )連 接 ， 可 以 提

供 “通 緝 或 失 蹤 人 士 ”和 可 疑 車 輛 等 資 料 ， 支 援 警 方 在 街 頭 進

行 的 “截 查 ”行 動 。

3 .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的 設 備 的 可 使 用 壽 命 將 於 二 零 零 四 年

終 結 。 系 統 的 設 備 尤 其 是 對 講 機 和 轉 發 器 已 日 漸 老 化 ， 發 生

故 障 的 情 況 愈 來 愈 頻 密 ， 而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 的 維 修 費 用

也 愈 來 愈 昂 貴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現 用 的 科 技 為 某

供 應 商 獨 家 擁 有 ， 警 隊 別 無 選 擇 ， 只 得 繼 續 向 同 一 生 產 商 購

買 系 統 所 需 的 設 備 或 服 務 。 警 隊 在 補 充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

零 件 方 面 也 日 感 困 難 ， 因 為 現 用 的 對 講 機 已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停

產 。 考 慮 到 供 應 商 承 諾 供 應 零 件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， 以 及 該 系 統

過 往 的 維 修 記 錄 ， 警 隊 估 計 現 用 的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 可 能

只 可 使 用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。

4 . 此 外 ， 隨 本 港 人 口 的 地 區 分 布 情 況 有 所 改 變 ， 以 及

市 民 對 警 察 服 務 的 質 素 要 求 愈 來 愈 高 ，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已 不

能 完 全 滿 足 現 今 警 隊 的 行 動 需 求 ， 其 主 要 缺 點 包 括 ：

( a ) 目 前 的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 的 基 本 設 施 已 超 出

負 荷 及 不 能 接 收 新 增 轉 發 器 的 訊 號 ， 假 如 通 話

的 數 目 驟 增 ， 回 應 時 間 可 能 會 受 影 響 ；

( b ) 由 於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 的 基 本 設 施 所 用 的 模

擬 技 術 只 能 提 供 有 限 波 段 ， 系 統 未 能 支 援 資 料

及 影 像 的 傳 送 以 協 助 警 方 行 動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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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現 有 的 控 制 系 統 以 文 字 為 本 ， 並 無 提 供 圖 形 化

操 作 。 系 統 採 用 指 令 式 操 作 ， 使 用 者 必 須 熟 悉

有 關 指 令 的 代 碼 和 語 法 ， 因 此 並 不 方 便 使 用 。

現 有 系 統 亦 不 能 提 供 雙 語 處 理 ， 儘 管 輸 入 中 文

名 稱 很 多 時 會 較 為 方 便 ， 系 統 卻 不 能 接 收 中 文

訊 息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系 統 並 無 連 接 單 位 資 訊 通 用

系 統 ，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與 各 分 區 甚 難 直 接

交 換 有 關 事 件 和 統 計 的 資 料 ；

( d ) 現 有 的 控 制 系 統 並 無 數 據 加 密 功 能 ， 有 可 能 被

外 人 竊 聽 ；

( e ) 現 用 的 9 9 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附 屬 系 統 分 別 接 駁 至

三 個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所 在 大 樓 的 自 動 電 話

交 換 系 統 ( PABX) ， 要 提 升 或 改 良 這 個 附 屬 系

統 ， 必 須 與 整 個 自 動 電 話 交 換 系 統 一 併 進 行 ，

因 此 會 較 為 昂 貴 及 困 難 ； 以 及

( f )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是 在 八 十 年 代 末 期 設 計 ， 其 無

線 電 覆 蓋 範 圍 並 未 遍 及 全 港 各 處 。 舉 例 來 說 ，

天 水 圍 、 馬 鞍 山 和 將 軍 澳 等 發 展 中 市 鎮 便 須 利

用 預 留 作 未 來 發 展 的 轉 發 器 ， 才 能 納 入 覆 蓋 範

圍 。 由 於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預 留 的 擴 展 空 間 已 經

用 罄 ， 一 些 新 發 展 的 地 區 ， 將 可 能 成 為 現 有 系

統 不 能 覆 蓋 的 盲 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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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部交 通 部交 通 部交 通 部 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 所 使 用 的 無 線 電 通 話 系 統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 所 使 用 的 無 線 電 通 話 系 統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 所 使 用 的 無 線 電 通 話 系 統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 所 使 用 的 無 線 電 通 話 系 統

5 . 由 於 目 前 巡 邏 警 員 、 交 通 部 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

各 自 使 用 其 本 身 的 無 線 電 通 話 系 統 ， 因 此 不 能 透 過 同 一 部 對

講 機 作 相 互 通 訊 。 在 聯 合 行 動 中 ， 警 務 人 員 可 能 需 要 攜 帶 超

過 一 部 對 講 機 ， 由 行 動 的 角 度 看 ， 這 個 做 法 並 不 理 想 。

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建 議 的 系 統

6 . 警 方 已 詳 細 研 究 其 行 動 需 要 ， 並 建 議 採 用 新 的 數 碼 指

揮 及 控 制 通 訊 系 統 取 代 第 二 代 通 訊 系 統 。 新 系 統 可 以 更 有 效

地 應 付 警 方 目 前 及 將 來 的 行 動 需 要 ， 主 要 特 點 如 下 ：

( a ) 系 統 的 數 碼 無 線 電 及 電 腦 基 本 設 施 屬 開 放 式 ，

而 且 可 予 擴 充 ； 有 關 設 備 例 如 對 講 機 等 不 再 是

專 賣 產 品 ， 因 此 可 於 公 開 市 場 採 購 。 此 外 ， 新

系 統 可 以 在 日 後 無 須 作 重 大 改 動 的 情 況 下 ， 以

漸 進 方 式 發 展 和 提 升 系 統 功 能 ， 長 遠 來 說 更 具

成 本 效 益 ；

( b ) 系 統 提 供 更 廣 的 無 線 電 覆 蓋 範 圍 ， 可 以 涵 蓋

警 方 所 有 行 動 必 須 到 達 的 地 區 ；

( c ) 系 統 為 巡 邏 人 員 ， 以 及 在 交 通 部 、 警 察 機 動 部

隊 及 衝 鋒 隊 工 作 的 人 員 提 供 劃 一 和 綜 合 的 通 訊

平 台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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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系 統 具 有 足 夠 不 受 干 擾 的 高 速 數 據 頻 道 ， 不 但

能 夠 傳 送 話 音 ， 還 可 以 傳 送 數 據 和 影 像 。 根 據

多 項 內 部 測 試 的 結 果 ， 流 動 數 據 終 端 機 (一 種

流 動 數 據 計 算 設 施 )將 會 裝 設 在 警 方 的 車 輛 和

船 隻 上 ， 以 便 同 時 提 供 話 音 和 數 據 通 訊 功 能 。

視 乎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而 定 ， 這 項 流 動 數 據 計 算

設 施 的 使 用 範 圍 亦 可 能 擴 大 至 巡 邏 人 員 ；

( e ) 系 統 的 新 數 碼 傳 輸 平 台 可 以 大 幅 加 強 保 安 ， 防

止 竊 聽 和 未 經 授 權 而 進 入 系 統 ；

( f ) 系 統 會 安 裝 一 個 具 備 電 子 地 圖 和 物 體 地 域 位 置

分 析 功 能 的 地 域 資 訊 系 統 ；

( g ) 系 統 還 有 一 個 結 合 全 球 星 定 位 儀 和 地 域 資 訊

系 統 的 車 輛 位 置 顯 示 系 統 ， 能 在 電 子 地 圖 上 追

蹤 警 車 和 水 警 輪 的 位 置 ；

( h ) 新 的 控 制 系 統 不 要 求 資 料 以 特 定 的 指 令 代 碼 和

語 法 輸 入 ， 使 用 更 方 便 ； 以 及

( i ) 如 某 個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接 聽 的 電 話 驟 增 ，

新 的 9 9 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附 屬 系 統 便 可 以 自 動 將

部 分 9 9 9 電 話 轉 接 至 該 中 心 的 其 他 組 別 或 其 餘

兩 個 總 區 中 心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新 的 9 99 緊 急 求 救

電 話 附 屬 系 統 會 裝 設 在 本 身 的 自 動 電 話 交 換 系

統 ( PABX)， 因 此 ， 日 後 提 升 系 統 的 功 能 會 較 為

容 易 ， 費 用 亦 較 低 廉 。



- 6 -

7 . 建 議 的 通 訊 系 統 可 透 過 以 下 方 式 ， 進 一 步 改 善 警 隊 提

供 給 市 民 的 服 務  –

( a ) 有 了 流 動 數 據 計 算 設 施 ， 巡 邏 車 輛 和 船 隻 上 的

人 員 便 能 直 接 連 接 至 各 個 資 訊 系 統 ， 例 如 索 引

系 統 、 運 輸 署 的 車 輛 牌 照 及 駕 駛 執 照 綜 合 資 料

電 腦 系 統 ， 以 及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人 事 登 記 系 統 。

這 項 設 施 使 通 訊 系 統 的 使 用 和 效 率 大 大 提 高 ，

同 時 提 高 警 隊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檢 查 身

分 證 的 資 料 核 對 工 作 不 需 再 由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

中 心 的 操 作 人 員 進 行 ， 而 是 直 接 透 過 流 動 數 據

終 端 機 完 成 。 估 計 有 關 工 作 所 需 時 間 平 均 可 縮

短 1 0 至 1 5 秒 。 這 樣 便 可 騰 出 更 多 無 線 電 頻 道

和 操 作 人 員 處 理 更 重 要 的 話 音 通 訊 和 其 他 緊 急

工 作 。 具 備 此 設 施 ， 警 車 和 水 警 輪 更 可 作 為 流

動 報 案 中 心 ， 市 民 可 在 現 場 報 案 ；

( b ) 新 的 9 9 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附 屬 系 統 可 使 警 方 在

9 9 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激 增 時 更 快 作 出 回 應 ； 以 及

( c ) 建 議 的 通 訊 系 統 有 助 資 源 調 配 ， 因 此 可 加 強 警

方 預 防 及 偵 察 罪 案 的 能 力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作 為 巡

邏 警 員 、 交 通 部 、 警 察 機 動 部 隊 及 衝 鋒 隊 人 員

的 綜 合 通 訊 系 統 ， 新 系 統 可 改 善 這 些 前 線 警 務

人 員 之 間 的 通 訊 ， 有 助 大 型 行 動 中 的 資 源 調

配 。 同 時 ， 有 了 車 輛 位 置 顯 示 系 統 及 地 域 資 訊

系 統 ， 總 區 指 揮 及 控 制 中 心 可 以 在 電 子 地 圖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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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蹤 警 車 和 水 警 輪 的 位 置 ， 因 此 可 更 有 彈 性 及

效 率 地 調 配 資 源 ， 及 對 事 故 作 出 更 迅 速 的 策 略

性 應 變 。

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費 用 估 計

8 . 建 議 的 通 訊 系 統 的 非 經 常 費 用 估 計 為 9 .9 8 億 元 ， 分

項 數 字 如 下 ：

百 萬 元

( a ) 指 揮 控 制 和 網 絡 管 理 附 屬 系 統 1 0 0 . 0 0

( b ) 無 線 電 轉 發 器 附 屬 系 統 7 4 . 0 0

( c ) 微 波 骨 幹 傳 輸 附 屬 系 統 3 0 . 0 0

( d ) 有 加 密 功 能 的 用 戶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3 6 0 . 0 0

( e ) 9 9 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 附 屬 系 統 1 5 . 0 0

( f ) 車 輛 位 置 顯 示 系 統 和 地 域 資 訊 系 統 6 6 . 5 0

( g ) 控 制 系 統 7 8 . 0 0

( h ) 流 動 數 據 計 算 附 屬 系 統 6 8 . 5 0

( i ) 工 程 管 理 （ 聘 請 合 約 員 工 ） 4 8 . 3 5

( j ) 顧 問 研 究 2 0 . 0 0

( k ) 支 援 服 務 （ 包 括 場 地 整 理 、 安 裝 、 訓 練

和 文 件 編 製 ）

4 4 . 0 0

( l ) 首 年 的 維 修 保 養 、 測 試 設 備 和 備 用 零 件 5 8 .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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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m ) 關 於 無 線 電 頻 譜 的 牌 照 費 和 租 用 專 線 的

收 費

1 5 . 0 0

( n ) 應 急 費 用 2 0 . 6 5

總 計 ： 9 9 89 9 89 9 89 9 8

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推 行 計 劃

9 . 警 方 計 劃 按 照 下 列 時 間 表 推 行 建 議 的 系 統 ：

預 定 完 成 日 期

( a ) 系 統 設 計 2000 年 4 月至 2001 年 7 月

( b ) 招 標 和 批 出 合 約 2001 年 8 月至 2002 年 4 月

( c ) 交 付 設 備 、 安 裝 、 驗

收 測 試 和 訓 練

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 12 月

( d ) 系 統 啟 用 和 把 數 據 分

期 從 現 有 系 統 轉 移 至

新 系 統

2004 年 1 至 12 月

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

1 0 . 除 購 置 新 系 統 外 ， 我 們 曾 研 究 提 升 現 有 系 統 功 能 的 可

行 性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現 有 系 統 的 基 本 設 施 已 屆 使 用 年 限 ， 部 分

設 備 的 維 修 已 不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， 因 此 這 個 方 案 並 不 符 合 成 本

效 益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無 線 電 巡 邏 通 話 系 統 、 9 99 緊 急 求 救 電 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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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屬 系 統 和 控 制 系 統 之 間 互 有 關 連 ， 我 們 亦 不 建 議 把 現 有 系

統 的 設 備 逐 批 更 換 。

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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